广州市环境技术中心2026年实验及办公楼供电设备和水泵设备管理与维保项目
采购需求说明书

一、采购需求内容
（一）服务地址
广州市海珠区滨江西路海鸣街6号首层水泵房和供电房内设备设施
（二）服务时间
2026年5月1日至2027年4月30日
（2） 委托服务内容
1.人员配置与成本承担
（1）服务期内配备兼职项目主管1名（每周驻点0.5天）、高压电工不少于2名、水电维修工不少于1名，承担上述人员一年内产生的人工成本费用（含工资、福利、社保、公积金、高温、加班、节假日补贴等）；高压柜、变压器设备设施专业维保；服务工具和物料等服务。
（2） 供应商应在满足需求书各项要求的前提下，提出相应的配备服务人员数量及管理计划书。供应商须配备足够的高压电工、水电工人员，以备采购人紧急使用和调派。
（3）服务人员应身体健康，具备履行本项目服务工作的身体条件，供应商须对所派人员健康状况负责且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4）服务人员要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关资格要求，要严格审查，没有刑事犯罪记录。其中高压电工须具有《特种作业操作证（操作项目：高压电工作业）》，水电维修工应具有相关水电类的技能培训证书或资格资质证书。
（5）供应商对采购人原聘用的相应岗位的人员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录用。
（6）供应商派驻服务人员的岗位设置、人员名单（含简历、任职岗位）须经采购人审查备案，重要岗位人员聘用要经采购人审定，个别较为重要的岗位人事变动必须听取采购人的意见和建议。如有违反或损害采购人利益的，采购人有警告和拒绝供应商违规工作人员在此工作的权利。此外，对服务质量较好的人员，采购人有权提出保留要求，除劳动合同到期或个人辞职因素外，供应商不得更换该岗位工作人员。
2.日常管理与操作
（1）负责供电房巡视、监护、操作，填写运行记录。
（2）高压电工负责高压房、变压器房、低压房范围内送电线路设备的日常维护、保养，包括高压开关柜的巡视、监护、操作；高压房内直流控制装置的巡视、监护、操作；变压器房内变压器的巡视、监护，并填写运行记录；负责低压房内配电柜，内置出线开关巡视、监控、操作；低压房内电容补偿柜、GCL计量仪表柜巡视、监控、操作；供电房内进风机等附属设备维护、保养、操作；保持高压房和变压器房、低压房环境的清洁卫生管理。
（3）水电工负责照明、电路、水管系统的巡查及维修；负责电表抄表及电费分摊核算工作；每天对水泵房进行日常巡查，确保水泵设施正常运行。
3.设备维护与检修
（1）负责供电房及水泵房设备设施的日常维护与检修并承担相关费用（总费用10000元/年）。
（2）提供水电维护所需日常服务工具。
（3）对10kV电气设备及线路维护，保障10千伏电缆及相关电气设备的安全运行，以实现电网的安全稳定（负责联系海珠区供电局及其认可的电力公司，每季度上门提供现场巡视检查一次出具用户用电设备运维报告，提供一年一次的全面性10kV设备至开关电源侧（不包含各分路出线）设备清洁服务，以及受理抢修服务，并负责支付相关技术服务费用8000元）。
4.其他工作
（1）完善并执行供电房内所有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及设备维护保养制度，发现设备、线路异常，提出合理化整改意见。
（2）负责采购人安排的其他工作。
5.服务质量标准
（1）管理服务范围内无因供应商管理不当而发生重大刑事案件和重大交通及重大火灾等安全事故，无被盗等治安案件的发生，无纵火、爆炸、投毒等恶性事（案）件发生，无外事纠纷、泄密等事（案）件发生。
（2）管理服务区域无群众出现混乱踩伤、跌倒及大声喧哗等情况发生。
（3）严格遵守有关消防管理规定，确保无因供应商管理不当而发生消防事故，消防设备完好率100%。
（4）公共设施、机电设备无操作管理、使用责任事故发生。全部外包项目（含采购人外包项目）及辖内施工工程无因供应商监管不到位而发生安全事故。
（5）各项设施设备的保养工作必须按采购人要求的时限高效、保质、保量完成。
（6）除因基建质量、设备质量在保养期内等特殊原因外，房屋及配套设施、设备完好率达100%；零星维修、急修（2小时内完成）及时率达100%。
（7）实行动态保洁，卫生清洁保洁率100%。
（8）管理服务满意率在95%以上；投诉处理率100% 。
（9）一切管理服务工作的实施，必须以服从于采购人的工作需要为前提，以方便采购人为原则。维护保养等工作通常情况下尽可能在采购人工作时间以外进行。
（10）根据有关规定和采购人需求，拟定详细的管理服务细则或拟定详细的管理服务实施方案，且经采购人认可后方能实施。
（11）供应商提供管理服务应符合其他相关的管理规范要求。
二、供应商责任
（一）鉴于采购人作为国家行政机关，配电房、水泵房的安全使用直接影响到政府部门的正常运作，因此其日常管理与其他商业写字楼、住宅小区有较大的区别，在界定责任义务时按有利于采购人的原则执行。
（二）在管理服务期内由于供应商责任造成群众、采购人工作人员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并负责赔偿。
（三）供应商的工作人员在辖区范围内发生违法、违规行为的，所造成一切后果及损失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并负责赔偿。
（四）负责承担和支付所属员工的工资福利，依法承担和缴交所属员工的社会保障及规定的税费等费用。
（五）建立项目服务管理档案，合同期满须完整移交给采购人。
（六）合同期满之日，按时撤离服务区域，并做好管理服务事项交接和相关资料移交工作。
（七）负责提供本项目服务需要的制服、对讲机、安全劳保物资及高压人员、水电工的必要设备工具。
三、验收方式
供应商须于每月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提交月度工作落实情况总结报告（包含但不限于：服务开展情况、问题处置情况、下月计划等）。
合同服务期结束后，由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采购人7日内启动验收。采购人按照合同的约定对成交供应商履约情况进行验收。
四、其他要求
（一）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供应商不得将管理责任转让给第三方。
（二）合同期内采购人新增各类设备、设施由供应商按本项目有关要求负责管理、保养。
（三）采购人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无偿为供应商派驻人员提供工作场所。
[bookmark: _GoBack]（四）双方根据采购人需求的内容确定《实验及办公楼供电设备和水泵设备管理与维保采购服务合同》及附件条款。
（五）供应商应建立本项目的管理档案。
（六）新供应商须提前2日入场与旧供应商做好全部工作的交接和衔接。


